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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案例宣導-  

苗栗縣苑裡鎮公所清潔隊

隊員等人共同違反貪污治

罪條例案。  
  

(資料來源：法務部廉政署官網)  

    

    鄭〇〇係苗栗縣苑裡鎮公所（下稱苑裡鎮公所）清潔隊

垃圾車駕駛，負責廢棄物、資源回收物、廚餘之收集、清運

及處理等，民眾黃〇〇係〇〇舊貨行之實際負責人。鄭〇〇

與黃〇〇均知悉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，不得從

事清除廢棄物之行為，並知悉若欲使苑裡鎮公所代清除一般

事業廢棄物，依苗栗縣苑裡鎮公所代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費

用徵收自治條例規定，應先行委託並繳納徵收費用，竟共同

基於違反上開自治條例圖利黃〇〇、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意

聯絡，先由黃〇〇以〇〇舊貨行名義承包清運廢棄物業務，

再由鄭〇〇利用其執行循線收集垃圾、清運廢棄物勤務之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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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，在苗栗縣苑裡鎮〇〇〇飲食店周邊，容許黄〇〇及黃〇

〇所指示之不知情員工將〇〇舊貨行之事業廢棄物投入該垃

圾車，再由鄭〇〇駕駛垃圾車載至垃圾場，致使黃〇〇獲得

免向苑裡鎮公所申請並繳交共計新臺幣 4 萬 6,600 元規費之

不法利益。  

    案經廉政署調查後移請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

查起訴，嗣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審理後，認鄭〇〇、黃〇〇

共同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對主管監督事

務圖利罪，鄭〇〇判處免刑，黃〇〇判處有期徒刑 1年 6 月、

緩刑 3年、緩刑期間義務勞務 120 小時、褫奪公權 1 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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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保護宣導-  

預售屋契約查核，購屋簽

約有保障。  

  

(資料來源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官網)  

           

    為檢視建商對於「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

記載事項」之遵循狀況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(以下簡稱行政

院消保處)會同內政部地政司及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地政

局(處) 於 113年 5月至 7 月間辦理「113年度預售屋買賣

定型化契約查核」。  

    本次查核，除將全國(澎湖縣、金門縣、連江縣除外)50

建案列為「基本查核件數」外，另將 113年 1 月至 4月全

國銷售戶數排名前 10名之建案列為「額外增查件數」，共計

查核 60 建案。每個建案均查核「契約審閱期」、「房地標示

及停車位規格」及「驗收」等 15 項目，整體查核結果如下

(契約內容不合規定之建案名稱及違規項目，詳查核結果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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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表)： 

一、「基本查核件數」(共 50建案)  

1、 計有 12建案契約內容部分不符合規定。 

2、 計有 25 項次不符合規定，契約內容整體不合格率為 

3.3%。  

二、「額外增查件數」(共 10建案)  

1、 計有 3 建案契約內容部分不符合規定。 

2、 計有 3 項次不符合規定，契約內容整體不合格率為 2%。     

    對於契約內容不合規定之建商，行政院消保處已請內政

部地政司督導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地政局(處)依平均地權

條例第 81 條之 2 第 5 項規定裁處完竣在案，本次查核共

計裁處新臺幣 150 萬元。 

    行政院消保處另呼籲建商應依照「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

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之規定，擬定各項契約條款，切

勿刻意隱瞞重要消費資訊，影響消費者判斷；亦不得以「契

約自由」增列「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

項」所無且不力於消費者之契約條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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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並提醒消費者，購買預售屋簽約前

應做到下列步驟，以保障自身權益： 

一、 至時價登錄網站確認建案契約備查狀況。 

二、 逐點核對契約內容是否與「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

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規定相符。 

三、 倘若遇到契約內容不符規定之建案，應拒絕簽約，並可

向主管機關檢舉。 

 

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法 務 部 矯 正 署 高 雄 監 獄 政 風 室 關 心 您  頁 7 

 

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宣導- 

「軍人儲蓄獎券」如何申報

之疑義 
 

(資料來源：監察院陽光法令主題網) 

 

 

一、按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(下稱本法)第 5 條第 1 項規定：

「公職人員應申報之財產如下：一、不動產、船舶、汽車及

航空器。二、一定金額以上之現金、存款、有價證券、珠寶、

古董、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。三、一定金額以上

之債權、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投資。」本法施行細則第 14條

第 1 項第 2款規定，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每項（件）價

額新臺幣 20 萬元應予申報。 

二、次按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貳、個別事項第 17點

規定，「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」指礦業權、漁業權、專

利權、商標專用權、著作權、黃金條塊、黃金存摺、衍生性

金融商品、結構性（型）商品（包括連動債）、保險、高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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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球證及會員證、植栽、虛擬資產等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或

財物。 

三、末按軍人儲蓄規定第 2點規定，軍人儲蓄，由國軍同袍

儲蓄會接受臺灣銀行委託辦理軍人儲蓄獎券、軍人優惠利率

定期儲蓄存款、軍人活期儲蓄存款等；同規定第 6 點規定，

儲蓄獎券應予記名發行，其發行面額經國防部核定後辦理；

儲蓄獎券每月開獎，自銷售日起算，以一年為期，未到期不

得提前還本，期滿不再享有中獎權利，並無息兌還券面金額；

儲蓄獎券亦不得轉讓、質借、抵押或提供任何形式擔保。 

四、綜上，軍人儲蓄獎券係針對軍人規劃之理財方式併具鼓

勵儲本及兌獎等性質，具有相當財產價值而應屬本法第 5 條

第 1 項「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」。查軍人儲蓄獎券之發

行面額為 1 萬元及 10 萬元，則審酌前開發行狀況，公職人

員本人、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分別持有各張軍人儲蓄獎券發

行面額合計 20萬元以上者，即應予申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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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宣

導-監察院利衝法小教室

重點摘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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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機密維護宣導- 

「公事家辦之風險暨春節

期間加強注意事項」 
一、案情概述 

「公事家辦無人問，一旦洩密天下知」某政府機關主管習慣
將經手（包含屬下陳核及 其他課室會辦文件）公文之電子檔

拷貝留存備用，並經常以隨身碟再將其拷貝至家中電腦硬碟

儲存運用。孰料，其家用電腦早遭駭客植入後門程式而不 自
知，以致長期大量經手之機密文書陸續外洩，直至情治單位

查獲上情且依法偵辦時，方知事態嚴重卻為時已晚。事發後

某民意代表召開記者會對其所屬機關嚴 詞抨擊，經各媒體
大幅報導，損害政府機關形象。 

二、案例解析 

近年資訊安全漸獲各政府機關之重視，相繼購置更新資訊系
統之防火牆及防毒軟體等設備，並加 強實施各項資訊稽核、

宣導及訓練，因此各機關資 訊系統之防護能力也相對提昇。

然而，公務員將公事攜回家中處理之情形仍屢 見不鮮，惟家
中個人電腦畢竟防護力較低，且與其他成員共用容易遭駭客

入侵而不自知。 本案中該主管私下將機密文書攜離辦公處

所，實已具行政責任，嗣因家中電腦遭駭客入侵致機密文書
外洩，更須負刑事責任，對機密維護及機關形象造成極大之

傷害。 

三、相關法規 

(一)文書處理手冊第 76點第 7項「一般保密事項規定如 下：

(七) …因職務而持有之機密文書，應保存於辦 公處所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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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時檢查，無繼續保存之必要者，應繳 還原發單位；無法繳

回者應銷毀之。」 

(二)刑法第 132條第 1、2項「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 華

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、圖畫、消息或物品 者，處 3 年

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。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
者，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。」 

(三)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8條「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 案

者，應指定專人辦理安全維護事項，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、
竄改、毀損、滅失或洩漏。」 

四、策進作為 

由本案例可知，無論係故意或過失洩漏公務機密，其所承擔
之刑事責任及行政責任皆極為沈重。如今網路駭客無所不在，

防不勝防，而電腦、網路又係現今不可或缺的公務必需品，

因此更應審慎使用。如需另為備份時，請以光碟燒錄儲存，
勿將檔案資料暫存於家用電腦中，以防止駭客入侵竊取機密

資料，導致須背負洩漏公務機密之罪責。 

五、春節期間加強注意事項 

(一)加強注意保密規定，公務機密資料非經權責主管人員核

准，不得複製及攜出辦公處所，且切勿將機敏公文存於隨身

碟攜回家中辦理。 

(二)實施公文收發、檔案管理稽核抽查作業，並針對機密文

書傳遞過程可能產生疏漏環節，加強維護措施。 

(三)保密通訊設備應實施檢核，機敏文件內容應避免電子傳
輸，以杜絕公務機密外洩情事。 

(四)就電腦週邊設備實施保密安全檢查，積極蒐報網路安全

情資及影響國家安全之資安事件，加強資 安宣導及檢測。 

(五)機關資訊部門請加強委外廠商之監督，並注意連續假日

期間電腦機房門禁管制措施及監視設備是 否正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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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遇有重大資安異常案件，應立即通報資訊單位，並循行

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資安事件通報應變 作業流程辦理。 

(七)遇有重大疑似洩漏一般公務機密案件，應立即查明洩密

管道，迅謀補救，防堵危害擴大。 

 

(資料來源：花蓮縣政府政風處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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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安全維護宣導- 

火災預防七要點   

    近日火災新聞頻傳，若不幸遇火警，如何才能保命？內政部

提醒，平時要做好居家防火安全，包括養成安全用火電習慣、使

用耐燃材料裝修及安裝住警器、滅火器等預防 7要點，加上往 1

樓逃生等 6要訣，以確保自身及家人的安全。 

    根據消防署 108年建築物火災統計分析，起火原因第 1名為

爐火烹調占 37.9%；第 2 名為電氣因素占 30.8%。另分析火災死

傷原因，主要為判斷力、體力等條件不足、逃生障礙及錯失逃生

先機等，導致吸入濃煙嗆傷、中毒、甚至喪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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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內政部表示，火災預防平時就要做好準備，千萬不可疏忽大

意，務必遵守用火電「3習慣」及防火逃生「4對策」共 7要點，

以確保居家安全。 

    「3習慣」，就是平時養成「電氣使用安全」、「抽菸安全」

及「爐火烹調安全」，包括用電不超過負載、電線不綑綁折損、

插頭不潮濕污損、電源插座不用不插、電器周圍不放可燃物、不

使用無商品安全標章的電器、人離火熄及絕不在床上吸菸。 

    「4對策」，就是「裝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」、「設置滅火

器」、「使用耐燃材料及防焰製品」及「建立近鄰協助體制」，

以利火災時能即早發現、撲滅或避免延燒，並透過鄰居間互助，

幫高齡或行動不便者逃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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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內政部指出，過去坊間流傳遇到火警找濕毛巾遮口鼻、用塑

膠袋套頭、躲在浴室等，都是錯誤的逃生觀念，若不幸遇到火警，

請記得「5不 1原則」的應變逃生 6要訣： 

一、 不可為了收拾財物而延誤逃生避難時間，應以保命求生為

首要目標。 

二、 不可搭乘電梯逃生：火場易斷電，會受困在電梯內。 

三、 不可躲在浴室：火場危害主要為濃煙，浴室門及天花板大

多為塑膠材質，不耐高溫，且門下方為通風百葉，無法有效阻絕

濃煙危害。 

四、 不可用塑膠袋套頭：除無法裝到新鮮空氣，且呼吸產生的

霧氣，會影響逃生視線及速度，若遇火場高溫，塑膠袋也會熔化

而黏在皮膚上。 

五、 不可浪費時間尋找濕毛巾而延誤逃生避難：濕毛巾擋不住

濃煙中的一氧化碳和有毒氣體，且尋找濕毛巾恐延誤逃生時間。 

六、 火場逃生避難流程原則 

(一) 平時規劃 2個逃生出口。 

(二) 火災時，應往 1樓往外逃生，逃生避難時，一定要謹記隨

手關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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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往 1樓往外逃生時，若主要逃生路徑外已有濃煙無法避難

時，請尋找第 2逃生路徑往 1樓往外逃生；若第 2逃生路徑也受

阻礙，則改往未起火相對安全空間關門避難，並用衣物或毛巾將

門縫塞住，防止煙霧流入，並撥打 119 求援，詳細告知待救人員

的所在位置，等待消防人員救援。 

內政部強調，火場無情，惟有強化自身火災預防及應變知識，平

時謹記逃生避難原則，才能保障生命財產的安全。相關防火安全

逃 生 知 識 ， 歡 迎 民 眾 到 內 政 部 消 防 署 消 防 防 災 館

(https://www.tfdp.com.tw/cht/index.php?code=list&ids=96)

瀏覽查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資料來源：內政部消防署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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